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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監督報告 

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 

111年度行政監督報告 

本會法人主辦單位：林務局 

一、基金與營運概況 

本基金會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以下簡稱財團法人)其成立宗旨、基金

概況及營運概況等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 1、財團法人基本資料表                 單位：千元；% 

成立宗旨 

基金概況(註 1) 營運概況 

基金規模 

政府捐助基

金 

金額 

政府捐助基金

以外金額(註

2) 

年度收支餘絀 

設立基 

金總額 

期末基 

金總額 

原始

捐助

占比 

累計

捐助

占比 

年度補

捐助金

額 

年度委

辦金額 
收入 支出 餘絀 

本法人不以

營利為目

的，辦理或

協助政府關

於台灣地區

都市綠化、

農業經營等

之研究與推

展工作，以

提高農民所

得，美化環

境，提昇市

民生活品質

為宗旨。 

500,000 1,277,595 100 100 2,650 2,420 30,070 17,049 13,021 

註 1：財團法人基金之計算，係依據 99 年 1 月 21 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有關

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計算公式計算之，並自 108 年 2 月 1 日

起，改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辦理。 

註 2：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科

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包括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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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事管理 

本基金會已就「財團法人法」、「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相關法規及立法院相關決議，檢討財團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

成、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包括專任董事長、經理人、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

業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月退職酬勞金)及用人費結構與消長情形，其檢討情形如下： 

 

(一)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 

表 2、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情形一覽表 單位：人 

屆次與任期(註 1) 

董事 監察人 

人數 

本基金

會遴聘

人數

(註 2) 

性別組成 

人數 

本基金

會遴聘

人數

(註 2) 

性別組成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本(第 7)屆董事及監察

人，其任期為 108 年 7

月 23 日至 112 年 7 月

22 日 

15 8 13 2 5 2 4 1 

註 1：以當年度 12 月 31 日在任之屆次填具與期。 

註 2：本基金會遴聘人數之計算依財團法第 48 條至第 50 條規定辦理。 

 

表 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任期與組成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任期與組成均符合評

核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任期與組成有部分不

符合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財團法人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2.財團法人屆次改選之連任董事數，是否符合第 48 條之規定? 

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數，是否符合第 48 條及第 49 條之規定? 

4.財團法人由本基金會遴聘之董事及監察數是否符合第 48 條至第 50 條之規定? 

 

(二)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 

表4、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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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均符合評核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

管理有部分不符合評核指標 

評核指標： 

1.董事長或經理人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

則」（以下簡稱薪資處理原則）第3點相關規定？ 

2.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4點相關

規定？ 

3.從業人員獎金及其他給與之支給項目、對象、數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等是否業明定於

其管理規定中，並陳報本基金會核定或備查？（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5點第1項規

定？） 

4.從業人員支領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以外之其他獎金，是否依本基金會所設具體財務指

標予以評核？各項獎金合計是否逾每人每年4.4個月薪給總額之上限？（即是否符合薪資

處理原則第5點第2項規定？） 

5.從業人員之各項給與支給基準之合理性是否定期依薪資處理原則第3點至第5點所定衡酌因

素檢討，並提董事會報告？（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 

6.從業人員之薪資規定，與薪資處理原則所定不符者，是否有配合會計年度或新僱用契約修

正?（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第1項規定？） 

7.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及其核定或備查等辦理情形是否由主管機關於網頁登載？（即是否符

合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第2項規定？） 

8.從業人員之薪資事宜，未依薪資處理原則辦理者，是否仍有接受本基金會及所屬各機關補

（捐、獎）助之情事？（即是否符合薪資處理原則第7點第3項規定？） 

9.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給，是否依軍公教兼職費支給規

定辦理? 

10.董事或監察人兼職費之支給基準，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3點相關規定？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表5、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符合評核指標。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有部分不符合評核指

標 

無 

評核指標： 

1.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公務人員是否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停止領受月

退休金之權利及停止所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事宜？（即是否符合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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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職政務人員是否已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停止領受月退職酬

勞金？ 

3.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伍、職）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政務人員是否已依立法院歷來

相關決議，扣減再任人員之薪津？ 

4.財團法人未依立法院決議辦理者，本基金會對該財團法人是否不予編列預算補、捐助或委辦

業務? 

(四)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 

表 6、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分析         單位：千元；人；% 

科目名稱  決算數[Ａ] 
各科目占比 

[Ａ/Ｂx100％]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用人費結構分析  

年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本年

度) 

(上年

度) 

構成用人費用的各子

目無論就金額或比率

比較，均屬相當。  
專任董事長薪資  0 0 0 0 34.13 30.79 

薪資(不含專任董

事長薪資)  
4,428 4,273 76.09 76.85 

獎金  504 485 8.66 8.72 

退休、撫卹金及資

遣費  
347 320 5.96 5.75 

其他(含超時工作

報酬、津貼、保險

費、福利費等其他

項目)  

540 483 9.27 8.68 

用人費用總計[Ｂ]  5,819 5,561   

支出總額決算數

[Ｃ]  
17,049 18,608   

現有總員額  8 8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決算書用人

費用彙計表所列相同。 

 

(五)小結 

本法人人事管理部分無待改善事項。 

表 7、財團法人人事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三、財務管理 

(一)財務監督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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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已依「財團法人」、「預算法」、「決算法」、「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務報告

編製準則」及相關規定，檢討財團法人之財務管理狀況，並就監督狀況，整理如下： 

表8、財團法人財務管理監督情形 

監督目標 達成情形(註1) 待改善事項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是  無 

(二)本基金會及所屬機關對財團法人補(捐)助

及委託辦理計畫，是否本零基預算精神，參酌

以往年度執行績效編列預算。  

是  無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行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是  無 

(四)對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捐)助及委託辦理

計畫，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

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等規定

確實考核。  

是  無 

(五)是否確實督促財團法人編列預算辦理政策

宣導，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及「預算法

第62條之1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就

其執行情形加強管理。  

不適用 無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況

及投資情形等。  

是  無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益，列入決算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相關

預算之參據。  

是  無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是  無 

(九)財團法人財產管理及運用，是否符合「財

團法人法」第19條及本基金會相關子法規之規

定。  

是  無 

註1：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理計畫及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之情形，表內第

（二）、（四）、（五）項之「達成情形」欄，請填列「不適用」。 

 

(二)投資情形 

                          表 9、財團法人投資情形                        單位：千元 

投資項目 

(註1) 

投資金額 

(註2) 

動用基金投資 經董事會決議 報本基金會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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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定存 794,760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是 

□否，理由： 

█是 

□否，理由： 

外幣定存 150,000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是 

□否，理由： 

█是 

□否，理由： 

股票 62,854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台幣定存 

█是 

□否，理由： 

█是 

□否，理由： 

註 1：投資項目請參照財團法人第 19 條第 3項所定項目。 

註 2：投資金額請填寫當年度 12 月 31 日為止之金額。 

 

(三)小結 

本法人財務管理部分無待改善事項。 

表10、財團法人財務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四、績效評估 

本基金會業就財團法人之整體運作情形及其年度目標之績效評估結果，檢討如下： 

(一)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 

本基金會雖受COVID-19疫情影響，仍勉力依年度績效目標完成整體運作情形下： 

1.本基金會「七星生態花園」之營運與管理；規劃設置環境綠美化教育及辦理園藝、景

觀、專業研訓之基地，推動環境生態與相關之專業培訓，並向外提供機關、學校、社

區、公園等開放空間規劃改善與諮詢服務計16件。  

2.本基金會七星生態花園開放學童或團體入園參訪活動，提供生態觀察教學、農田農業文

化體驗活動，全年度計受理27班1,702人。  

3.提供專業機關、單位、學校來園從事綠美化專業研訓、參訪；辦理造園景觀操作及維護

管理實務之教學(提供研習課程、實地操作見學)活動，累計7班。 

4.辦理本基金會「臺北綠化志工隊」活動403人次，服務時數1,207小時。  

5.協助臺北市政府公園處辦理綠化教室3處，全年上課106班，計2,053人，並協助政府、

民間單位辦理綠美化講習。本基金會綠化網站至111年12月底瀏覽400,588人次。  

6.承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委辦110年度第3梯次造園景觀乙級及111年度第1

梯次園藝丙級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試務工作;共計受理292人次受檢。 

7.承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庭院景觀及室內綠美化維護管理案，辦理農委會周邊庭院及室內

空間之綠美化示範維護管理等工作。 

8.公務機關或學校委託樹木修剪12處。 

9.受委託修剪受保護樹木12處。  

10.辦理林務局補助「參與式護樹示範活動」 計 8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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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表 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評估(註2) 整體運作成效/缺失(註3) 

年度目標(加權比重) 達成度(註1) 

本基金會七星生態花園設置

及經營管理1處；包括園區

綠美化佈置及維護管理示範

等。(15%) 

100% 良好 1.本基金會「七星生態花

園」之營運與管理；並向外

提供機關、學校、社區、公

園等開放空間規劃改善與諮

詢服務計16件。  

2.本基金會七星生態花園開

放學童或團體入園參訪活

動，提供生態觀察教學、農

田農業文化體驗活動，全年

度計受理27班1,702人。  

3.提供專業機關、單位、學

校來園從事綠美化專業研

訓、參訪；辦理造園景觀操

作及維護管理實務之教學

(提供研習課程、實地操作

見學)活動，累計7班。 

4.辦理本基金會「臺北綠化

志工隊」活動403人次，服

務時數1,207小時。  

5.協助臺北市政府公園處辦

理綠化教室3處，全年上課

106班，計2,053人，並協助

政府、民間單位辦理綠美化

講習。本基金會綠化網站至

111年12月底瀏覽400,588人

次。  

6.承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本基金會七星生態花園辦理

戶外生態導覽及農田水利文

化體驗教學活動計1,200人

次。(15%) 

100% 

辦理綠美化專業技術、景觀

造園及維護管理之教學、實

習課程計100人次。(10%) 

100% 

辦理本基金會「台北綠化志

工隊」活動100人次。(5%) 

100% 

辦理綠化教育推廣課程50場

次。(5%) 

100% 

受委託修剪受保護樹木8

件。(5%) 

100%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

定中心委辦全國技術士技能

檢定造園景觀及園藝職類術

科150人。(10%) 

100% 

執行文化局委辦 111 年度北

投製片廠景觀維護及園藝服

務案。(5%) 

100% 

林務局補助計畫辦理參與式

護樹示範活動。(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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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網站瀏覽人次累

計40萬人。(5%) 

100% 技能檢定中心委辦110年度

第3梯次造園景觀乙級及111

年度第1梯次園藝丙級職類

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試務工

作;共計受理292人次受檢。 

7.執行完成文化局委辦111

年度北投製片廠景觀維護及

園藝服務案，辦理製片廠綠

美化示範維護管理等工作。 

8.公務機關或學校委託樹木

修剪12處，均辦理完成。 

9.受委託修剪受保護樹木12

處，均辦理完成。  

10.林務局實際補助「參與

式護樹示範活動」計8場

次，均辦理完成。 

註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100%計；如某項目標因遭遇不可抗力

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本基金會法人主辦單位主管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成度。 

註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數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度×權重×100後加總所得之和；90分以

上，請填「良好」；80分以上未達90分，請填「尚可」；未達80分，請填「待改善」（請

於設定年度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3：請就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以條例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善缺失。 

 

(三)小結 

本法人績效評估部分無待改善事項。 

表12、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五、法制規範 

本基金會已就財團法人之章程與制度，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予以檢討，檢討情形如

下： 

(一)財團法人管理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 

表13、財團法人管理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 

財團法人應建立或訂定之制度或規範 訂定情形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9 
 

是否建立人事制度，並報本基金會核

定。  

█是，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02月17日農授林務

字1121603944號函核定。 

□否，理由： 

是否建立會計制度，並報本基金會核

定。  

█是，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12月09日農授林務

字1081633030號函核定。 

□否，理由： 

是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報本基金

會核定。  

█是，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04月28日農授林務

字1091611644號函核定。 

□否，理由： 

是否建立稽核制度，並報本基金會核

定。  

█是，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04月28日農授林務

字1091611644號函核定。 

□否，理由： 

是否依本基金會之指導，訂定誠信經

營規範。  

█是，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8年10月18日農授林務

字1080727616號函備查。 

□否，理由： 

(二)財團法人規檢討情形財團法人規檢討情形 

表 14、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不符合處： 

(三)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制規範之具體事項 

請說明本年度配合「財團法人」及會相關子規修訂相關財團法人監督規範之具體事項。 

無 

(四)小結 

本法人有關法制規範部分無待改善事項。 

表 15、、財團法人制規範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六、其他監督事項 

(一)資訊公開情形資訊公開情形 

表 16、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情形 

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情形(註 1) 

預算書、決算書 █已主動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10 
 

風險評估報告 █已主動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監察報告書 █已主動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

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本基金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註1：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方式，除本基金會另有指定公開方式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為之：1.

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3.提供公

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攝影、重製或複製。 

(二)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所列待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 

表17、財團法人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或實地查核所列缺失改善情形 

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待改善事項及實地查核所列

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無 無 

 

(三)其他本基金會法人主辦單位監督情形 

無 

(四)小結 

本法人其他監督事項部分無待改善事項。 

表18、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七、檢討與建議 

無 


